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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温州市鹿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温州市鹿城区

委组织部、温州市鹿城区科学技术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温州市鹿城区投资促进

服务中心、温州市鹿城区楼宇经济促进会、温州佳合标准化信息技术事务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锦辉、江建光、陈丹、林彦、谢璇、王芙蓉、姜辉、陈小川、任海东、蔡群

宇、金爱蝶、施海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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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楼宇运营服务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务楼宇运营服务的评价原则、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流程和评价结果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商务楼宇运营服务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39066  楼宇经济术语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06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以准确衡量商务楼宇基础保障能力、

体现商务楼宇自身特色和运营成效为主，同时兼顾商务楼宇未来的发展方向。 

5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应为已完成竣工验收且投入运营满一年以上、可出租面积不低于 5000m
2
的商务楼宇。 

6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由基础保障、服务提供、运营成效和发展性指标 4 项一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权重

分值分别为 60分、60分、80分、30分，评价指标体系总分 230分。 

基础保障由 6个二级指标和 18个三级指标构成，服务提供由 9个二级指标和 6个三级指标构成，

运营成效由 3个二级指标和 5个三级指标构成，发展性指标由 5个二级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

表 1。 

附录 A给出了商务楼宇运营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评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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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分值 

一级指标及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及权重分值 三级指标及权重分值 

基础保障（60分） 

制度管理（4分） / 

人员管理（8分） 

人员资质（2分） 

人员培训（3分） 

人员服务（3分） 

公共服务设施（16分） 

公共服务中心（2分） 

标志标识（2分） 

无障碍设施（2分） 

场地交通组织设计（2分） 

停车位（2分） 

电梯（2分） 

智能化系统（4分） 

物业管理（20分） 

安全管理（4分） 

秩序维护（4分） 

环境保洁（6分） 

设施设备维护（6分） 

客户维护（8分） 
客户走访（4分） 

投诉处理（4分） 

绿色环保（4分） 
垃圾分类（2分） 

节能减排（2分） 

服务提供（60分） 

党建引领服务（8分） 
党组织体系（4分） 

党组织和党员发挥核心作用（4分） 

信息服务（8分） 
交流载体（4分） 

信息公示（4分） 

商务服务（9分） / 

生活服务（9分） / 

文体服务（6分） 
空间建设（3分） 

组织活动（3分） 

政务服务（5分） / 

金融服务（5分） / 

科技服务（5分） / 

人才服务（5分） / 

运营成效（80分） 

招商成效（30分） 

入驻率（10分） 

客户认可度（10分） 

属地率（10分） 

满意度（15分） / 

社会经济贡献（35分） 
纳税总额（25分） 

纳税强度（10分） 

发展性指标（30分） 
特色服务（12分） / 

规（限）上企业（6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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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一级指标及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及权重分值 三级指标及权重分值 

发展性指标（30分） 

业权状态（5分） / 

升级改造（5分） / 

绿色建筑认证（2分） / 

7 评价流程 

制定计划 

评价组应制定评价计划，计划内容应包括评价依据、评价目的、评价范围、评价时间等。 

实施评价 

评价组应采用查阅资料、现场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依据附录A进行评价。 

出具报告 

评价组应在评价工作结束后完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评价时间、评价人员、评分表、

评价综述和评价结果等。 

8 评价结果应用 

评价结果可作为商务楼宇自我改进、规范发展、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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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商务楼宇运营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评分规则 

表A.1给出了商务楼宇运营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评分规则。 

表A.1 商务楼宇运营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评分规则 

评价指标 
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础保障 

（60分） 

制度管理 

（4分） 
/ 

建立满足商务楼宇运营管理需求的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招商准入和退出； 

b)档案管理，管理范围包括商务楼宇信息、业主资料、设备档案、日常

管理等； 

c)商务楼宇使用手册、装饰装修手册、客户公约等； 

d)物业管理，管理内容包括安全管理（包括消防、治安、公共卫生安全

等）、秩序维护、环境保洁、设施设备维护等。 

符合得4分；每缺1项制度扣1分。 

人员管理 

（8分） 

人员资质 

（2分） 

水、电等特种作业人员均持有专业部门颁发的合规有效证书上岗，符合

得2分，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扣0.5分。 

人员培训 

（3分） 

有相应的培训实施记录，培训内容包括安全（包括消防、治安、公共卫

生安全等）、服务流程、业务能力等方面，记录完整且有持续性，提供

3项及以上培训记录得3分，提供2项得2分，提供1项或未提供不得分。 

人员服务 

（3分） 

商务楼宇运营机构人员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管理人员着装统一、佩戴标志、仪表整洁规范、文明服务； 

b)前台、迎宾及客服员工，仪表端庄、姿态优雅、吐字清晰流畅、态度

热情；能用普通话、英语和简单手语提供服务。 

符合得3分，有1项不符合扣1.5分。 

公共服务设

施（16分） 

公共服务中心 

（2分） 

设有公共服务中心或服务台，符合得1分，未设置不得分 。 

在明显位置设置信息牌、综合信息显示屏等，符合得1分，未在明显位

置设置或未设置不得分。 

标志标识 

（2分） 

消防安全标志符合GB 13495.1和GB 2894的规定，均符合得2分，1项标

志标识不符合扣0.5分。 

无障碍设施 

（2分） 

在大堂出入口、电梯间、卫生间、停车场等位置设置符合GB 50763规定

的无障碍设施，无障碍系统完整连贯，符合得2分，1处未设置或设置不

符合标准要求扣1分。 

场地交通组织设

计（2分） 

场地的交通组织以“人车分流”、“客货分流”、“后勤与客户分流”

为原则，人行道与车行道有效隔离，货流交通隐蔽，场地内各项交通警

示和引导标识规范，清楚醒目，易于识别，符合得2分，未进行分流设

置或标识设置不规范扣1分。 

停车位 

（2分） 

按地上建筑面积计算，每200m
2
内配置1个停车位的得1分，未达到不得分。 

设有访客停车位且停车位数不低于总停车位数10%的得1分，未达到不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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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评价指标 
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础保障 

（60分） 

公共服务设

施（16分） 

电梯（2分） 
至少有1台货梯且每8000m

2
地上建筑面积配置1台客梯，得1分，未达到不得分；

有配备无障碍电梯的得1分，未达到不得分。 

智能化系统 

（4分） 

商务楼宇智能化系统的配置应满足运营管理与服务的需要，配置包括但不限

于： 

a)网络系统：实现全覆盖，无盲区，能提供无线网络，符合得0.5分，未达到

不得分； 

b)信息化应用系统：采用专用办公系统或物业管理系统，如OA系统等，符合

得0.5分，未达到不得分； 

c)公共安全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包括入侵报警系

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门禁系统）、电子巡查系统、访

客对讲系统、停车场（库）智能管理系统），具备2项系统（包括子系统）得

1分，每增加1项得0.5分，最高分3分。 

物业管理 

（20分） 

安全管理 

（4分） 

按制度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对公共卫生安全进行监督管理，如食品安全监督、开展重大疾病尤其是传

染病的预防工作等（处于疫情期间需落实当地相关疫情防控要求）； 

b)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安全演练； 

c)开展日常安全综合巡查，发生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和相应处置措施； 

d)开展对电梯等特种设备的年检，并有年检及维保相关记录。 

符合得4分，有1项不符合扣1分。 

秩序维护 

（4分） 

按制度开展秩序维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出入管理：包括设置主出入口管理岗位，主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班，对外

来人员、车辆及物品实行进出管理等； 

b)车辆管理：包括停车场有专人值守，合理划分停车位，车位编号标识、交

通导向标识明晰，停车收费标准明示，引导出入车辆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和有

序停放等。 

符合得4分，有1项不符合扣2分。 

环境保洁 

（6分） 

按制度开展环境保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对地面、墙面、玻璃、天花板、卫生间等室内室外公共区域及配套设施定

时进行清洁，保持干净、无灰尘、无污迹、无明显垃圾，乱堆杂物现象（1

平方米以内出现的垃圾或杂物算作1处，发现3处以上记为不符合）； 

b)进行商务楼宇外观维护：建筑物外立面整体干净、无大面积（高3米以上，

宽2米以上）破损污损，外墙幕墙、饰面、涂料等装饰无脱落；无违反规划私

搭乱建现象，无违规侵占公共区域、公共道路、绿地和设施现象； 

c)商务楼宇绿化采用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技术，有效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损害，花草树木长势良好，修剪整齐、美观。  

符合得6分，有1项不符合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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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评价指标 
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础保障 

（60分） 

物业管理 

（20分） 

设施设备维

护（6分） 

对电梯、消防系统、给排水系统、供配电系统、强弱电系统等设施设备开展

定期检查、维护、保养工作，确保各项设施设备运行正常，各项记录完整，

符合得6分，有1项未开展或无完整记录扣1分，都未开展不得分。 

客户维护 

（8分） 

 

客户走访 

（4分） 

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客户走访活动，符合得1分。 

年内覆盖所有客户，符合得1分，覆盖客户达50%及以上但未全部覆盖得0.5

分，覆盖客户未达50%不得分。 

走访活动有走访记录，记录内容应详实、全面，符合得2分，走访记录不详

实、全面扣1分，无走访记录不得分。 

投诉处理 

（4分） 

商务楼宇服务中心设有24h值班电话，受理客户咨询、保修、求助及意见反

馈，符合得2分，未达到不得分。 

对于客户的投诉意见应有及时解决方案，且投诉问题及处理结果记录齐全完

整，符合得2分，未达到不得分。 

绿色环保 

（4分） 

垃圾分类 

（2分） 

商务楼宇每层设置分类垃圾桶且开展垃圾分类封闭管理，符合得0.5分，未

达到不得分。  

设置集中的垃圾处理间或处置点并做好垃圾集置规范工作，符合得0.5分，

未达到不得分。 

周边无臭味，未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符合得1分，未达到不得分。 

节能减排 

（2分） 

商务楼宇按相关部门要求落实节能减排措施，包括太阳能发电、配置智慧用

电设备、使用节水节电等设备设施。提供1项措施得1分，最高2分。 

服务提供 

（60分） 

党建引领服

务（8分） 

党组织体系 

（4分） 

建立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商务楼宇党组织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a)组建商务楼宇综合党组织； 

b)配备专兼职党务工作者； 

c)商务楼宇综合党组织的活动时间、经费、场地等保障有力； 

d)采取单独组建、楼层统建、挂靠共建等方式，推动入驻客户党组织覆盖。 

符合得 4 分，有 1 项不符合扣 1 分。 

党组织和党

员发挥核心

作用（4分） 

商务楼宇综合党组织在各项商务楼宇运营服务工作中发挥实质作用，包括但

不限于： 

a)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贯彻落实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等； 

b)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牵头运营方、物业、入驻客户等建立党政联席

会议制度，实行每月例会常态协商、重大事项随提随议，整合资源联动解决

商务楼宇各类问题；组织开展“跑楼”行动，动态建立商务楼宇企业需求、

资源、项目“三张清单”等； 

c)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行党员先锋岗、党员楼层长、党员志愿服务队

等做法，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社区； 

d)党建与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融合，建立商务楼宇发展党建联盟，开展项目合

作、人才共育、平台共享，实现楼内企业抱团发展；对接政府部门资源，推

动政企联动服务商务楼宇经济发展等。 

符合得 4 分，有 1 项不符合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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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评价指标 
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服务提供 

（60分） 

信息服务 

（8分） 

交流载体 

（4分） 

交流载体包括但不限于微信公众号、业主和客户参与的社群、智慧办公小程

序、APP 等电子服务平台，平台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报修、会议室预定、业

务代办、信息咨询、投诉。 

交流载体形式有 3 项以上，且功能符合要求的得 4 分；交流载体形式有 1～3

项，且功能符合要求的分别得 1 分、2 分、3 分；功能不符合要求的扣 1 分；

无交流载体不得分。 

信息公示 

（4分） 

定期开展商务楼宇入驻信息、政策法规、服务机构目录等信息统计工作，符

合得 1 分。 

定期向业主、商务楼宇入驻单位、访客公示以上统计信息及服务机构工作时

间、投诉电话、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文化活动信息等，符合得 3 分，公示

信息缺少 1 项或未定期公示扣 1 分。 

商务服务 

（9分） 
/ 

设置独立公共的商务办理、洽谈区域和会议室，符合得 1 分。 

提供商务出行、商务秘书、会议室租赁、设备租赁、办公室用品代购、入驻

客户互动等服务。每提供 1 项服务得 2 分，最高分 8 分。 

生活服务 

（9分） 
/ 

提供公共休憩区、餐厅、咖啡吧、自动贩卖机、快递、保洁（非公共区域，

面向入驻单位）等生活服务或设施。每提供 1 项服务得 1.5分，最高分 9 分。 

文体服务 

（6分） 

空间建设 

（3分） 

整合政府或社会资源，开设文化活动空间，如艺术展厅、健身运动场地、文

化长廊、文化驿站、城市书房、图书角等，每开设1个空间得1分，最高分3

分。 

组织活动 

（3分） 

组织或指导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如读书分享会、知识讲座、各种群众

性文化或体育竞赛等，每年组织活动不少于5次，且有完整活动记录，符合得

3分，活动记录不完整得2分；组织活动3～4次，活动记录完整得2分，活动记

录不完整得1分；组织活动1～2次，活动记录完整得1分，活动记录不完整得

0.5分，无活动记录不得分。 

政务服务 

（5分） 
/ 

为入驻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机制，做好“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指导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 

a）指导企业办理工商和税务等证照； 

b）指导企业申请涉及产业发展、科技、人才等方面扶持资金； 

c）提供政策咨询； 

d）政策宣讲。 

符合得5分，缺少1项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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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评价指标 
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服务提供 

（60分） 

金融服务 

（5分） 
/ 

联合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为商务楼宇相关单位提供高效便捷的服

务，包括但不限于： 

a）成立商务楼宇金融工作服务站，符合得1分； 

b）配备专属客户经理，为入驻客户提供开立结算账户、办理企业网银、受理

金融业务咨询、提供融资方案等金融服务，且有完整服务记录，符合得1分，

有提供服务但服务记录不完整得0.5分； 

c）开展银（保）企对接会、金融知识讲座、特色产品宣讲等金融活动，每年

开展活动场次5场以上，且有完整活动记录，符合得3分，活动记录不完整得2

分；开展活动场次5场及以下且不小于2场，活动记录完整得1.5分，活动记录

不完整得1分；活动场次小于2场，活动记录完整得1分，活动记录不完整得0.5

分，无活动记录不得分。 

科技服务 

（5分） 
/ 

整合各类科技服务资源，根据商务楼宇相关单位科技服务需求，提供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 

a)设置创新创业专项服务，如组织策划科技创新大赛及技术路演活动等； 

b)组织开展产学研联合推进工作； 

c)提供科技型企业申报、科技项目、研发归集等培训、咨询、科研设备共享

和科技信息统计等服务； 

d）提供科技成果转化和交易、技术和产业推进、转移服务。 

提供服务不少于4项且有完整服务记录，符合得5分，服务记录不完整得4分；

提供服务2～3项，有完整服务记录，符合得3分，服务记录不完整得2.5分；

提供服务1项，有完整服务记录，符合得1.5分，服务记录不完整得0.5分，无

服务记录不得分。 

人才服务 

（5分） 
/ 

整合本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资源搭建人才服务平台，提供人才政策宣传、

人才招聘、培训、劳资纠纷调解等人才服务，提供服务不少于4项且有完整服

务记录，符合得5分，服务记录不完整得4分；提供服务2～3项，有完整服务

记录，符合得3分，服务记录不完整得2.5分；提供服务1项，有完整服务记录，

符合得1.5分，服务记录不完整得0.5分，无服务记录不得分。 

运营成效 

（80分） 

招商成效 

（30分） 

入驻率 

（10分） 

商务楼宇中已出租且投入使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90%，符合得10

分。 

商务楼宇中已出租且投入使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80%，符合得7分。 

商务楼宇中已出租且投入使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70%，符合得4分。 

商务楼宇中已出租且投入使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70%，不得分。 

客户认可度

（10分） 

连续入驻3年及以上的客户租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70%，或新建成

楼宇自验收之日起1年内入驻率≥90%，符合得10分。 

连续入驻3年及以上的客户租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60%，或新建成

楼宇自验收之日起1年内入驻率≥80%，符合得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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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评价指标 
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运营成效 

（80分） 

招商成效 

（30分） 

客户认可度 

（10分） 

连续入驻3年及以上的客户租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50%，或新建成楼

宇自验收之日起1年内入驻率≥70%，符合得4分。 

连续入驻3年及以上的客户租用面积占可出租面积的百分比＜50%，或新建成楼

宇自验收之日起1年内入驻率＜70%，不得分。 

属地率 

（10分） 

属地的入驻客户数量占总入驻客户数量的百分比≥90%，符合得 10 分。 

属地的入驻客户数量占总入驻客户数量的百分比≥80%，符合得8分。 

属地的入驻客户数量占总入驻客户数量的百分比≥70%，符合得6分。 

属地的入驻客户数量占总入驻客户数量的百分比≥60%，符合得4分。 

属地的入驻客户数量占总入驻客户数量的百分比≥50%，符合得2分。 

属地的入驻客户数量占总入驻客户数量的百分比＜50%的，不得分。 

满意度 

（15分） 
/ 

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满意度调查，符合得2分，自行开展满意度调查不得分。  

开展满意度调查时，样本量应达到总入驻客户数量的90%以上，满意度≥95%，

符合得13分；满意度≥90%，符合得10分；满意度≥80%，符合得7分；满意度

≥70%，符合得4分；满意度＜70%，不得分。 

社会经济贡献

（35分） 

纳税总额 

（25分） 
达到 3000 万元得 3 分，每增加 1000 万元加 1 分，最高分 25 分。 

纳税强度 

（10分） 

入驻客户纳税总额与可出租面积的比值达到 1000 元/m
2
得 2分，每增加 1000

元/m
2
加 2 分，最高分 10 分。 

发展性指标 

（30分） 

特色服务 

（12分） 
/ 

商务楼宇可根据招商定位要求或区域产业功能定位和导向，提供相应特色服

务，如引入自助服务终端“瓯e办”、提供法律服务等。 

每提供1项特色服务，符合得2分，最高分12分。 

规（限）上企业

（6分） 
/ 规（限）上企业数量达到3家得1分，每增加3家加1分，最高分6分。 

业权状态 

（5分） 
/ 

单一业权，只租不售的，符合得5分。 

业权状态相对集中，最大面积业主持有量达到50%及以上的，符合得3分。 

最大面积业主持有量达到20%及以上得1分。 

最大面积业主持有量未达到20%不得分。 

升级改造 

（5分） 
/ 

近2年内（新建的商务楼宇1年内），平均每年设备设施升级维护改造投入资金

总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得5分。 

平均每年设备设施升级维护改造投入资金总额在50万元及以上的，得3分。 

平均每年设备设施升级维护改造投入资金总额在10万元及以上的，得1分。 

平均每年设备设施升级维护改造投入资金总额在10万元以下，不得分。 

绿色建筑认证 

（2分） 
/ 通过绿色建筑认证，每提供1项认证得1分，最高分为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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